附件：

项目响应文件要求
响应文件组成部分应包含以下内容（以下文件必须加盖公章，要求必须提供的文件应按要求提供，否则竞标无效）：

一、报价函（格式自定，必须提供）。 

二、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提交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必须提供）。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必须提供）。

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时，则必须提供，参考格式1；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五、供应商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相关供应商信用记录，同时须将查询结果打印加盖公章提交（必须提供，否则磋商响应无效）。

六、“信用中国”查询内容包括：信用信息页面、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共三个网页打印，网页打印须显示供应商名称以及查询结果。其中基本信息页面打印时间为本项目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截止时间止。供应商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search/cr）查询与供应商相关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记录，并将查询结果打印加盖公章提交。网页打印须显示供应商名称以及查询结果，其中基本信息页面打印时间为本项目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截止时间止。（必须提供，否则磋商响应无效）。

七、项目工作方案（必须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对采购项目的理解、工作目标、实施方案、难点分析及应对措施、工作计划、进度保证措施、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等）。

八、供应商业绩及项目服务团队人员配备。包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的基本信息、具有的专业能力和类似项目经验清单（参考格式2，必须提供）。
九、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及服务承诺（必须提供）。

